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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僅供參考，並非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亦非邀請訂立協議進
行收購、購買或認購，且不可視為邀請提出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建議。

本公告並非供於美國（包括其領地及屬土、美國任何一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直接
或間接分發。

本公告及其所載資料並不構成或屬於在美國購買、認購或出售證券的建議或要約。
本公告所述的證券並無亦不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或
美國任何州或其他司法權區的證券法登記。本公告所述證券將基於證券法S規例
（「S規例」）以離岸交易方式在美國境外發售及出售，而未根據證券法辦理登記或獲
得相關豁免登記的情況下不可在美國境內發售或出售。本公告所述證券並非在美
國或受到限制或禁止的任何其他司法權區公開發售。在美國的任何證券公開發售
將通過發售章程進行。該發售章程將載有關於提呈發售公司、其管理層及財務報
表的詳細資料。發行人及本公司無意在美國進行證券的任何公開發售。本公告或
其所載資料並非招攬金錢、證券或其他代價，而倘回應本公告或其所載資料而發
出金錢、證券或其他代價亦不會獲接納。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73）

VIVA BIOTECH HOLDINGS
維亞生物科技控股集團

完成發行 2.8億美元 1.00%於二零二五年到期的 
有擔保可轉換債券

茲提述維亞生物科技控股集團（「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建議發行債券（「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的所有詞彙與
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認購協議項下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獲達成及╱或豁免，且發行本
金總額2.8億美元的債券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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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批准債券僅以向專業投資者（定義見上市
規則第37章）債務發行形式上市及買賣（載於就此刊發之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的發售通函）。預期債券上市及買賣的批准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生效。

承董事會命
維亞生物科技控股集團

主席
毛晨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毛晨先生（主席）、吳鷹先生、華風茂
先生及任德林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孫妍妍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傅磊先生、李向榮女士及王海光先生。


